
 
 

關於被取消高新技術企業資格的公告 
 
紫金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“本公司＂）於日前收到福建省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

理工作領導小組下發的《關於取消紫金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技術企業資格的公告》（閩

科高[2011]15 號）。因本公司下屬紫金山金銅礦銅礦濕法廠於 2010 年 7 月 3 日和 7 月 16 日

先後兩次發生含銅酸性溶液滲漏，造成汀江重大水污染事故，根據《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理

辦法》（國科發火[2008]172 號）第十五條有關規定，決定從 2010 年 7 月 3 日起取消本公司

高新技術企業資格。 
 
高新技術企業稱號原授予紫金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，為本集團在福建的母公司，取消高新

技術企業資格，母公司的企業所得稅稅率由 15%調整為 25%。 
 
本公司於 2011 年 1 月 14 日公佈的 2010 年度業績預告已考慮了所得稅調整因素，因此不會對

已公佈的 2010 年度業績預告相關數據產生重大影響。 
 
本公司董事會提醒投資者及股東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，務須謹慎行事。  

 
本公告乃本公司自願作出。 
 

 
 
中國，福建，2011年3月16日  
*本公司之英文名稱僅供識別 


